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算力集群建设项目承包合同。
● 合同金额：364,724,568.00元（含税）。
●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项目建设周期自交易对方提供的项目现场具备施工交付条件之日起

30天，运维服务期限为项目交付后5年。
●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交易属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全资子公司南通京源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源云计算”）签署的算力集群建
设项目承包合同，属于京源云计算日常经营业务。本合同将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2025年项
目交付验收完成后一次性确认收入约32,026万元，运维服务部分将按5年服务期分摊确认收
入约283万元。该项目毛利率约9%~10%。

● 合同履行中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双方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
间，存在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客户需求变化等不可预
测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可能导致合同无法如期履行、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的风险。公司
将积极做好相关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合同正常履行。本合同为一次性合作项目，不构成持续
性业务关系。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近期，京源云计算与客户R公司签署了算力集群建设项目承包合同，京源云计算负责项

目涉及的软硬件供货、安装、制作开发以及培训、运行维护等，合同金额为 364,724,568.00元
（含税）。

本合同为京源云计算日常经营性合同，京源云计算履行了签署上述合同相应的内部审批
程序，上述合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属于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合同相对方的保密要求，本次具体交易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商业敏感信息。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按照本规则披露或者履行相关义务可能引致不当竞争、
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或者误导投资者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暂缓或者豁免披露该信息。本
次交易中客户名称、产品规格型号以及数量、单价等信息涉及商业秘密，按照规则披露将导致
违约或可能引致不当竞争，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因此公司在履行信息豁免披露的内部程
序后，对本次交易的部分信息进行了豁免披露。

二、合同标的和交易对手方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某算力集群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算力集群硬件基础设施（含计算、存储和网络硬件资

源）、集群管理软件平台、安全设备及服务等，合同金额为364,724,568.00元（含税）。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1、企业名称：客户R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客户R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良好的资信情况和履约能力。

4、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京源云计算与客户R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日常业务往来外，不
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其他方面的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双方：
甲方：客户R
乙方：南通京源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注：京源云计算成立于 2024年 5月，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京源云计算总资产为 8,

125.93万元，净资产为2,403.15万元，实现营收1,303.20万元，净利润403.15万元，截至目前员
工人数为18人。

2、项目内容：乙方向甲方提供用于实现算力集群建设项目中的合同设备及服务（包括软、
硬件及服务）。

3、合同金额：本项目的合同价（含税）为：364,724,568.00元。
4、支付方式及支付进度安排：甲方根据合同约定的支付节点和付款比例支付价款。
5、履行期限：项目建设周期自交易对方提供的项目现场具备施工交付条件之日起30天，

运维服务期限为项目交付后5年。
6、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生效时间

按照双方在本合同上签署的日期为准。
7、合同签署时间：2025年5月14日。
8、其他条款：合同对产品交货、验收、移交及运行维护、履约保函、违约和赔偿、争议的解

决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京源云计算签署的算力集群建设项目承包合同项下内容，属其日常经营业务

范畴，其中合同条款已对交易金额、履行地点及期限等要素作出明确约定，合同双方同时具备
相应履约能力。本合同将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2025年项目交付验收完成后一次性确认收
入约32,026万元，运维服务部分将按5年服务期分摊确认收入约283万元。该项目毛利率约
9%~10%。

五、风险提示
1、本合同中约定的总金额及各方后续签订的合同，不构成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对公司

未来各年度业绩产生的影响程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2、合同执行过程中，存在法律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市场等方面不确定性或风险，

同时还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
带来的风险等，导致合同延缓履行、履约时间延长、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公司将积极做好相
关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合同正常履行。本合同为一次性合作项目，不构成持续性业务关系。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096 证券简称：京源环保 公告编号：2025-036

转债代码：118016 转债简称：京源转债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不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每股转增股份0.45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2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2025/5/2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2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8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79,197,5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1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5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1,
879,625元，转增125,638,875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404,836,375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2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2025/5/2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2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自行发放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的现金红利。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
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
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照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其所
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暂
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登记，实际税负为 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35元。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公司按照该通知第（1）款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
起计算。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有关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3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
按照该通知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
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5
元。

（5）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
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5元。

（6）本次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来源为股本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本次转增股
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A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209,394,500
69,803,000
69,803,000

279,197,500

变动数

转增

94,227,525
31,411,350
31,411,350

125,638,875

本次变动后

303,622,025
101,214,350
101,214,350
404,836,375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404,836,375股摊薄计算的2024年度每股收益为0.50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常青科技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1-80965519
特此公告。

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125 证券简称：常青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7

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千灯镇玉溪西路168号1号楼105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45
145

132,498,422
132,498,422

51.1046
51.10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惠钧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及网络方式进行投

票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尤洞察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2,449,890
比例（%）

99.9633

反对

票数

41,532
比例（%）

0.0313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5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2,438,128
比例（%）

99.9544

反对

票数

33,263
比例（%）

0.0251

弃权

票数

27,031
比例（%）

0.0205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2,449,890
比例（%）

99.9633

反对

票数

21,501
比例（%）

0.0162

弃权

票数

27,031
比例（%）

0.0205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2,438,128
比例（%）

99.9544

反对

票数

33,263
比例（%）

0.0251

弃权

票数

27,031
比例（%）

0.0205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2,445,249
比例（%）

99.9598

反对

票数

21,501
比例（%）

0.0162

弃权

票数

31,672
比例（%）

0.024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2,438,128
比例（%）

99.9544

反对

票数

33,263
比例（%）

0.0251

弃权

票数

27,031
比例（%）

0.020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2,449,890
比例（%）

99.9633

反对

票数

21,501
比例（%）

0.0162

弃权

票数

27,031
比例（%）

0.020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707,721
比例（%）

99.6176

反对

票数

33,263
比例（%）

0.2109

弃权

票数

27,031
比例（%）

0.171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2,469,921
比例（%）

99.9784

反对

票数

21,501
比例（%）

0.0162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54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2,438,128
比例（%）

99.9544

反对

票数

53,294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54
11、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2,449,890
比例（%）

99.9633

反对

票数

21,501
比例（%）

0.0162

弃权

票数

27,031
比例（%）

0.020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7

8

10

11

议案名称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
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
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
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 于 未 来 三 年（2025-2027 年度）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714,842
15,719,483

15,707,721

15,707,721

15,719,483

比例（%）

99.6627
99.6922

99.6176

99.6176

99.6922

反对

票数

21,501
21,501

33,263

53,294

21,501

比例（%）

0.1363
0.1363

0.2109

0.3379

0.1363

弃权

票数

31,672
27,031

27,031

7,000

27,031

比例（%）

0.2010
0.1715

0.1715

0.0445

0.17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5、议案 7、议案 8、议案 10、议案 1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

票。
3.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8回避股东：WINWIN OVERSEAS GROUP LIMITED。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
律师：邵婷婷、张雪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678 证券简称：福立旺 公告编号：2025-039

转债代码：118043 转债简称：福立转债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15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区科技中三路5号国人通信大厦A

栋10楼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守智先生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75人，

代表股份数量137,072,090股，约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255％。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数量136,689,290股，约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70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3人，代表股份数量382,8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553％。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173人，代表股
份数量382,8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4、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一）非累积投票提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赞成

股数

136,973,490
284,200

比例

99.9281％
74.2424％

反对

股数

78,700
78,700

比例

0.0574％
20.5590％

弃权

股数

19,900
19,900

比例

0.0145％
5.1985％

表决结果：通过。
2、《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赞成

股数

136,987,190
297,900

比例

99.9381％
77.8213％

反对

股数

65,000
65,000

比例

0.0474％
16.9801％

弃权

股数

19,900
19,900

比例

0.0145％
5.1985％

表决结果：通过。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赞成

股数

136,980,490
比例

99.9332％

反对

股数

71,700
比例

0.0523％

弃权

股数

19,900
比例

0.0145％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291,200 76.0711％ 71,700 18.7304％ 19,900 5.1985％
表决结果：通过。
4、《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赞成

股数

136,981,090
291,800

比例

99.9336％
76.2278％

反对

股数

73,700
73,700

比例

0.0538％
19.2529％

弃权

股数

17,300
17,300

比例

0.0126％
4.5193％

表决结果：通过。
5、《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赞成

股数

136,982,390
293,100

比例

99.9346％
76.5674％

反对

股数

61,000
61,000

比例

0.0445％
15.9352％

弃权

股数

28,700
28,700

比例

0.0209％
7.4974％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确认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赞成

股数

136,966,590
277,300

比例

99.9230％
72.4399％

反对

股数

76,500
76,500

比例

0.0558％
19.9843％

弃权

股数

29,000
29,000

比例

0.0212％
7.5758％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赞成

股数

136,981,690
292,400

比例

99.9340％
76.3845％

反对

股数

61,400
61,400

比例

0.0448％
16.0397％

弃权

股数

29,000
29,000

比例

0.0212％
7.5758％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赞成

股数

136,980,390
291,100

比例

99.9331％
76.0449％

反对

股数

62,700
62,700

比例

0.0457％
16.3793％

弃权

股数

29,000
29,000

比例

0.0212％
7.5758％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芮典、何佳奇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855 证券简称：捷荣技术 公告编号：2025-020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3000 证券简称：劲仔食品 公告编号：2025-036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其中：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

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日（现场股东

会召开当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劲松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A座写字楼46楼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6人，代表股份数量215,114,94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8.0949％。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210,548,2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73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1 人，代表股份 4,566,6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10％。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1人，代表股份4,566,6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21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1人，代表股份 4,566,6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210％。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共有1个议案。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提案1.01 修订《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同意214,888,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6％；反

对1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35,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339,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5.0336％；反对 1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978％；弃权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686％。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为特别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提案1.02 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214,44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7％；反

对6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6,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5.3351％；反对 6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941％；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8％。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为特别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提案1.03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214,445,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8％；反

对6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8％；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7,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5.3417％；反对 6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875％；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8％。

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为特别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提案1.04 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214,44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7％；反

对6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6,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5.3351％；反对 6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941％；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5 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214,44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7％；反

对6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6,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5.3351％；反对 6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941％；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6 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214,44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7％；反

对6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6,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5.3351％；反对 6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941％；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07 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表决情况：同意214,445,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7％；反

对6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6,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5.3351％；反对 6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941％；弃权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委托，对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
会规则》”）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指派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核查和验证了公司提供的与本
次股东会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

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公司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所必需的资料和信息，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资料均已向本所披露；公司向
本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和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所有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有效的，有关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根据《股东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
议的议案内容及其所述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合法性、有效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本次股东会见证之目的，本所同意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将本法律意见
书与本次股东会其他文件一并公告。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或用途。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2025年4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5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决定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本次股东会。
2、2025年4月29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媒体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了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
会通知》”）。《股东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事
项、出席对象和会议登记办法等内容，确定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8日。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经本所律师现场见
证，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15点00分在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A座
46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股东可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股东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9:
15-15:00。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与会议通知公告一致。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1、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2、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6名，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合计215,114,948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8.0949%。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合计4,566,681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210%，其股东资格由身份验证机构负责验证。
3、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股东会。
据此，本所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了《股东会通知》所列明

的全部议案，公司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对现场投票进行计票、监票，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对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投票进行了单独计票，应回避
表决股东对于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如下：
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该议案需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01修订《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同意 214,888,1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6%；反对19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35,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339,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0336％；反对19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78％；弃
权 3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8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2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 214,445,2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7%；反对63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35,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6,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3351％；反对63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41％；弃
权 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3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 214,445,5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8%；反对63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8%；弃权35,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7,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3417％；反对63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875％；弃
权 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4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214,445,2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7%；反对63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35,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6,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3351％；反对63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41％；弃
权 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1.05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 214,445,2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7%；反对63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35,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6,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3351％；反对63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41％；弃
权 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1.06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214,445,2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7%；反对63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35,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6,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3351％；反对63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41％；弃
权 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1.07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表决情况：同意 214,445,24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7%；反对63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35,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896,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5.3351％；反对63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41％；弃
权 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08％。

表决结果：通过
3、本次股东会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未对表决结果

提出异议。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交公司壹份，本所留存壹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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